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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时，在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

园（简平路）

Ｂ－３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主持，应参

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６

人，外部董事刘泽辉先生因公出差未参加会议，授权委托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代为出席并

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关于

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关于

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东莞雅星鞋业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５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７５０

万元。 自成立以来，各项业务

开展顺利，基本达到成立之初的设想要求，现有实收资本规模已能满足日常经营所需。 根据该公司实际情况，本着

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拟将注册资本由

３５００

万元减少至

１７５０

万元。 公司实收资本没有变化。

减资后，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各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股东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６０％

的

股权；股东卓训才持有公司

２６％

的股权；股东谢木忠持有公司

１２％

的股权；股东张建兵持有公司

２％

的股权，所有出资

均以货币方式在申请公司设立登记前缴纳。

对于减资前存在的债务，在公司减资后，如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体股东将在减少注册资本所取得的财产范

围内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关于

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五、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请求平安银行发起设立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议

案》；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请求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起管理人发起设立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并以该期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募集人民币

１

亿元为公

司提供理财直接融资，专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发起设立尚需中国银监会批准。

六、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本议案表决。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日常

关联交易公告》）

七、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度银行融资授权的议案》；

公司授权公司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代表公司董事会签署各银行在列明最高限额内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或举债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有关事宜。 授信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

２０１４

年提交审议授权最高授信额度

农业银行

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交通银行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兴业银行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浦发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中信银行

８

，

５００

万元

渤海银行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广州农商银行

１３

，

２００

万元

花旗银行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华夏银行

８

，

０００

万元

合计

１１６

，

７００

万元

本决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单笔金额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需董事会另行审议表决。

八、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适应多元化市场格局，拓展公司的销售渠道，满足日益发展

的线上线下消费趋势，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拟成立全资子公司专营电子商务业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点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６

人，外部董事刘泽辉先生因公出差未参加会议，授权委托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代为出

席并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本次投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成立公司简介

（

１

）公司名称：佛山星期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批准的注册名为准）

（

２

）公司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

（

３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

４

）法定代表人：于洪涛

（

５

）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以工商最终批准为准）

（

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

７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拟成立公司的定位及业务规划

近年来，与国内网络零售市场保持高速发展相一致，公司的线上销售规模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销售规模

连年高速增长，

２０１１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２

，

７２２．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０

，

６６２．０６

万元， 线上销售已成为公司增长

最快的销售渠道。 在品牌、服务已经成为行业发展重要驱动力的今天，电商不再只是渠道，而是融合服务的一部分，

公司需要进行包含品牌、体验和营销等全方位的线上线下整合，线上优势在于购物方便，线下优势在于购物体验。

为进一步整合多渠道资源，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推广，最终实现各品牌的全渠道销售，公司拟成立子公司专营电

商业务，从而能更有效地整合、巩固与各大电商平台网站的合作，增加传统网销的销售业绩；同时借助电脑、手机

ＡＰＰ

等线上渠道，结合线下所有门店、仓储物流资源，实施全渠道的电子商务拓展战略。 通过新的业务模式，利用自

身线下的品牌优势，把线上的顾客带到线下来消费，通过线下活动与线上推广的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推广与营销的

优化，拓展公司的销售渠道，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

四、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拟设立子公司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新业务模式的经营业绩有待观察。

（

２

）各线上渠道系统优化、公司与各运营商的磨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成立的子公司将逐步承接公司原有经营的电商业务，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公司以自筹

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更加突出技术研发在公司的专业作用，加大对研发的投入

和支持，不断提高核心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专营鞋业的技术研发业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点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６

人，外部董事刘泽辉先生因公出差未参加会议，授权委托董事长张泽民先生代为出席

并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公司本次投资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成立公司简介

（

１

）公司名称：佛山星期六科技研发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批准的注册名为准）

（

２

）公司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

（

３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

（

４

）法定代表人：张泽民

（

５

）经营范围：设计、研究、开发皮鞋、皮革制品等，制鞋技术的开发、咨询、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等。 （以工商最

终批准为准）

（

６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

７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拟成立公司的定位及业务规划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属于技术研发公司，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强化技术研发队伍，提高研发水平

和创新能力的需要。 全资子公司将通过自主或与科研机构合作等方式进行鞋业的技术研发，以适应公司不断引领

时尚生活的使命。

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将强化技术研发，加强研发队伍建设，专门从事于鞋业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

以及对现有技术、材料、工艺进行改进、完善，使公司产品更时尚、更舒适，为不断扩大公司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四、对公司的影响、风险与对策

全资子公司成立后，需要面对运营管理、科研团队建设和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通过不

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内控管理、组建优秀的科研团队等方式，积极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一、交易概述

（一）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期六鞋业”）拟收购海普（天津）制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普

制鞋”）的

６．６６％

的股权。

星期六鞋业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点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部分

股权的议案》，应参加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６

人，外部董事刘泽辉先生因公出差未参加会议，授权委托董事长张泽

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 表决情况为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本次收购，根据公司《对外投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规定，只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收购股权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所需要的资金来源于星期六鞋业自有资金。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Ｈｙｐｅ Ｓｈｏ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海普制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

Ｐ．Ｏ．Ｂｏｘ ３４４４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法定代表人：

ＫＡＳＰＥＲ ＬＥＳＣＨＬＹ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４１５４２

主营业务：投资

股东及持股情况：

Ｋａｓｐｅｒ ＬＥＳＣＨＬＹ ５０％

，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ｙｅｒｄａｈｌ ＰＯＰＰＥ ５０％

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海普（天津）制鞋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禄源道

５

号

法定代表人：

ＫＡＳＰＥＲ ＬＥＳＣＨＬＹ

（雷学利）

注册资本：

１７２５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１７２５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加工、销售鞋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

股东（发起人）：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海普制鞋有限责任公司（英属维尔京群岛）

海普制鞋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９－３０

总资产

１６

，

６０８．２０ １７

，

５４２．８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０

，

１６６．０４ １０

，

４９２．６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９８２．９９ １３

，

２３８．８３

净利润

２４８．５３ ３２６．５５

注：因海普制鞋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所以上表

２０１２

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填写

１１－１２

月数

据。 以上

２０１２

年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３

年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星期六鞋业拟以

２０９７

万元人民币为收购价格， 购买

Ｈｙｐｅ Ｓｈｏ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的海普制鞋

６．６６％

的股权，

最终收购价格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对海普制鞋资产评估确定的评估报告对应的评估值计算。

在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１０

日内开始办理付款手续，星期六鞋业向

Ｈｙｐｅ

？

Ｓｈｏｅｓ

？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支付全部收购价格款。？

五、本次交易评估情况

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海普制鞋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涉及的资产及相关负债的投资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

法，初步评定海普制鞋股东全部权益投资价值为

３．１５

亿元，最终结果以确定的评估报告为准。

六、其它安排

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股权收购完成后，海普制鞋管理层人员安排及经营管理不存在大

的调整，公司日常经营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七、收购的目的、影响

公司本次收购海普制鞋

６．６６％

的股权将有利于提高整体经营决策能力， 增强公司对子公司的统一管理及控

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海普制鞋

８６．６６％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公司目前资金状

况良好，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因向同一实际控制人控股的南海卓炜家具厂订制连锁店货柜、货架等陈列道具，委托其为公司连锁店进

行装修而存在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

２０１４

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张泽民董事长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该议案表决。 此项日常关联交易不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批准。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

２０１４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

生额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实际

发生的总金额

订购

、

委托施工 连锁店装修工程 南海卓炜家具厂

２５００ １３０８．５５

注：本议案涉及

２０１３

年数据均未经审计，最终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数据为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南海卓炜家具厂

１

、基本情况

南海卓炜家具厂是一家专业陈列道具设计、加工及安装的合伙企业，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执行事务合作人罗

佐棋先生，实收资本：

３０

万元，住所位于佛山南海区桂城平洲夏南二村上元南工业区厂房，经营范围为加工、生产：

货架，家具，五金制品，玻璃制品。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卓炜家具厂总资产：

２

，

２５５．９２

万元， 净资产：

１９６．４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２

，

２４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２１．２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卓炜家具厂总资产：

３７８３．０１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４．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９６．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４．８４

万元。

２

、与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泽民先生持有南海卓炜家具厂

９０％

的股权。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由于业务需要，向其订制连锁店货柜、货架等陈列道具，委托其为公司连锁店进行装修。 采购业务记录显

示其生产经营运作正常，无订单违约情况。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一般委托外部公司进行连锁店装修，

２０１３

年一部分连锁店装修由南海卓炜家具厂进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０

月公

司与南海卓炜家具厂关联采购金额为

１３０８．５５

万元， 占

１－１０

月已发生装修费用总额的比例为

３９．６９％

，

２０１４

年预计上

述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２５００

万元，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全年装修费用总额的比例为

５２％

。 关联交易的定价采

取按市场价格的原则，定价参考其他供应商的交易价格，随着交易量的增加，每款装修方案都要取得三家装修厂商

的书面报价，结合装修质量、售后服务、付款账期等因素确定给一家或几家装修厂商订单数量；在装修密集期之前

需预付一定款项，一般月份付款账期在装修完成后一至两个月；结算方式采取支票或电汇的方式。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向南海卓炜家具厂的关联交易内容是公司向其订制连锁店货柜、货架等陈列道具，委托其为公司连锁

店进行装修。

２

、公司选择与该厂进行交易的主要原因是：该厂装修质量可靠，经受了多年业务合作的考验，能很好地体现设

计理念、风格；售后服务好，能应公司需求及时派人前往现场解决工程问题；该厂经营稳定，能够保证工期要求，能

够持续、稳定地配合公司的装修业务需求，对公司维护品牌形象产生积极的作用。

３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公允的原则，交易价格按照和公司与其他非关联第三方相同时期同类产品的交易价

格一致，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也没有损害公司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因为交易价格公允，所以此类关联交易对

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影响。

４

、交易采取市场定价原则，接受公司稽核审计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外部审计机构、监管机构的检查，对上市

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是销售皮鞋、皮包，与南海卓炜家具厂业务无直接关联，所以主营业务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与南海卓炜家具厂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在财务、人员、资产和住所等方面均独

立，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南海卓炜家具厂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共

计人民币

１３０８．５５

万元，不会对本公司同类业务形成控制。

５

、公司将就店铺装修业务积极寻找合规的第三方供应商。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为：向南海卓炜家具厂订制货柜、

货架等陈列道具，相关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该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经营需要，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就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２

：

００

。

三、会议召开形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２８

号富力盈信大厦九楼公司会议室。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六、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２

、会议审议《关于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七、出席会议的对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决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八、出席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

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和持股凭证；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建议采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２５２１７２

。 信函请寄以下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佛山星期六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工作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

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九、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本次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十、会务联系人：何建锋

联系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科技园（简平路）

Ｂ－３

号公司证券部

大会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２５６３５１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７－８６２５２１７２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单位（个人）出席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

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２ 《

关于成立研发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注：请股东将表决意见用“

√

”填在对应的空格内。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

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

任。

本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市星期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期六控股”）通知，星期六控股与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南中路营业部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转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担保账户中。 星期六控股承诺：上述业务不违反《关于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存量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交易相

关问题的通知》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星期六控股合计持有公司

１４６

，

５７２

，

０１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３４％

，其中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５１％

。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１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５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５

人，公司三名监

事及全体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

生先生主持，经认真审议，与会董事通过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对控股子公司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士贸易”）

以经评估后净资产为依据以货币对其进行非同比例增资， 公司增资

６

，

７５０

万

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另一股东潘菊凤增资

２５０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三力士贸易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

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９５％

，潘菊凤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详情请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巨潮资讯网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

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４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２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力士”）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

案》，同意向控股子公司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增资

６

，

７５０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亦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本次增资概述

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力士贸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公

司持有其

８５％

的股权，自然人潘菊凤持有其

１５％

的股权。

经股东协商一致决定，以三力士贸易经评估后净资产为依据以货币对其

进行非同比例增资，三力士增资

６

，

７５０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潘菊凤增资

２５０

万元，全部作为注册资本。

各股东约定在本次增资的同时完成设立时的认缴出资额，公司完成认缴

出资

４２５

万元，潘菊凤完成认缴出资

７５

万元。

增资完成后，三力士贸易注册资本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其

中公司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９５％

，潘菊凤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５％

。

二、增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琼瑛

注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舟山经济开发区新港工业园区

４

号楼

１０５－１９

室

经营范围：橡塑制品、五金交电、轻纺原料、纺织面料、机械配件、建筑材

料、电脑软硬件、化工原料及产品（以上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钢材、电子

元件、电线电缆、机电产品、冶金设备、环保设备、金属材料的销售；房屋租赁；

货物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

项目）。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

８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

例为

８５％

，潘菊凤认缴出资

１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１５％

。首期完成出资

５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首期出资

４２５

万元，潘菊凤首期出资

７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三力士贸易的资产总额为

５０７．０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５．７７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１．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实现收入

５８．３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８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三力士贸易的资产总额为

５００．４４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７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４９９．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前三季度实现收入

５８．３２

万元，净利

润

－０．２７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委托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三力士贸易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增资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３０５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５０１．６６

万

元。

三力士贸易在增资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没有为

三力士贸易提供担保和委托贷款，也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金额为注册资本增加

７

，

０００

万元，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

（

万元

）

比例 注册资本

（

万元

）

比例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 ８５％ ７

，

６００ ９５％

潘菊凤

１５０ １５％ ４００ ５％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用于购置贸易、物流仓储用地及相应工程建设。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三力士贸易实力，加快延伸产业销售链建设，提高

公司经济效益。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

、《增资协议》；

３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三力士贸易有限公司增资股

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３０５

号）。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９

股票简称：三精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以传真和送达

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上

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会董事

９

人，实到会董事

９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延期的议案》

公司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经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决定通过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向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分批申

请一年期不超过叁亿元的委托贷款。后又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六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委托贷款借款方的议案》，决定将委托贷款借款方由原来的哈药集团有限公司变

更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本公司拟将上述借款中所有借款申请延期

一年，委托贷款利率按照同期银行半年期贷款利率执行。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经营范围变更

根据公司的经营与发展需要，拟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如下变更：

原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生

产饮料（其他饮料类）；生产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蔬菜粉及制品）】；按质量技术监督局备

案范围委托加工固体饮料。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

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拟变更为：

许可经营项目：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生

产饮料（其他饮料类）；生产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蔬菜粉及制品）】。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

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二）、公司章程修改

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后，拟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进行修改：

《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原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生

产饮料（其他饮料类）；生产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蔬菜粉及制品）】；按质量技术监督局备

案范围委托加工固体饮料。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

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现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医药制造、医药经销；按卫生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从事保健品的生产；生

产饮料（其他饮料类）；生产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蔬菜粉及制品）】。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药品咨询、保健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日用化学品

的制造；工业旅游（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所审议的部分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

董事会研究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公告。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９

股票简称：三精制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哈平路

２３３

号公司新办公楼

６０２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点；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新办公楼

６０２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是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股东代表；

３

、为公司会议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参会方法

１

、 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参加本次会议；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持股东

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到

公司所在地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公司证券法规部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前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本次会议联系人： 程轶颖女士

联系电话： （

０４５１

）

８４６７５１６６

传 真： （

０４５１

）

８４６７５１６６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哈平路

２３３

号公司证券法规部

邮 编：

１５００６９

六、备查文件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附件１：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公司（本人）出席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１

、

９００９３３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华新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２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光谷大道特

１

号国际企业中心

５

号楼公司业务中心

１

楼

４

号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徐永模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股份登记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于股权登记日合计持有股份

５９８

，

２４７

，

９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３．９６％

。 其中

Ａ

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８

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计

３５０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７．４４％

；

Ｂ

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８

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计

２４８

，

１１０

，

８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５３％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出席

５

人， 董事

Ｉａｎ Ｔｈａｃｋｗｒａｙ

先生、

Ｐａｕｌ Ｔｈａｌｅｒ

先生、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ｅｂｉｓｃｈｅｒ

先生、卢迈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付

国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王锡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

议。 公司总裁李叶青先生、副总裁纪昌华先生、彭清宇先生、孔玲玲女士、柯友良先生、

Ｉａｎ

Ｒｉｌｅｙ

先生、刘凤山先生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特别决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第

１６

条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９８

，

２４７

，

９５２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５０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２４８

，

１１０

，

８９２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２

、通过关于变更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９８

，

２４７

，

９５２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其中，

Ａ

股同意

３５０

，

１３７

，

０６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Ｂ

股同意

２４８

，

１１０

，

８９２

、弃权

０

股、反对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涛先生、韩菁女士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上网公告附件

湖北松之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１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３９

，

６５４

，

９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为

３３．２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６３

号文核准，向社会

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７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１

，

０２５

万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

，

７２５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１４

，

７２５

万股为基数，向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的全

体登记在册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２０

，

６１５

万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７

日实施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总股

本

２０

，

６１５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４１

，

２３０

万股。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实施的股权激励方案：授予

８０

名激励对象

８２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加

到

４２

，

０５０

万股。

截止目前，公司股本总额为

４２

，

０５０

股，其中尚未解除限售股包含：

８２０

万股限制性股票和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１３９

，

６５４

，

９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学峰及其儿子李安宗、李安东、股东周淑玲承诺：“本人于股份

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股份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李学峰、李安东承诺：“在股份可流通期间每年转

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股份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出售自己所持有的

股份公司股份”。

３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学峰及其儿子李安宗、李安东承诺：“将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

间接地（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从事与股份公

司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以上为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公司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

格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

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１３９

，

６５４

，

９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２１％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

４

名。

４

、本次股权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东名称 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禁限售数量 备注

１

李学峰

１２８

，

５９４

，

６２０ １２８

，

５９４

，

６２０

董事

２

李安宗

６３０

，

１４０ ６３０

，

１４０

３

李安东

６３０

，

１４０ ６３０

，

１４０

董事

４

周淑玲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９

，

６５４

，

９００ １３９

，

６５４

，

９００

注：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全部股份均不存在质押和冻结的情形。

２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８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马腾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

股份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海南正和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现就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Ｂａｋｈａｒｉｄｉｎ Ａｂｌａｚｉｍｏｖ

先生，哈萨克斯坦公民，持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签发的护照，护照号为

０８２７４１１４

，现居住地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克套市，第

２８

微

型区，第

２４

号楼，第

２８

号套房。

Ｄｉｎｍｕｋｈａｍｅｔ Ｉｄｒｉｓｓｏｖ

先生，哈萨克斯坦公民，持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签发的护照， 护照号为

０８６７０９９２

， 现居住地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

Ｇｏｇｏｌ

大街，第

１６６

号楼，第

５

号套房。

Ｙｅｒｚｈａｎ Ｄｏｓｔｙｂａｙｅｖ

先生，哈萨克斯坦公民，持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内政部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１

日签发的护照， 护照号为

０８５９６０１２

， 现居住地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阿拉木图市，

Ｖｏｌｋｈｏｖｓｋａｙａ

大街，第

２２５ａ

号楼。

二、交易进展情况

目前，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及券商正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马腾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并

为后续出具相关专业意见做准备工作。待各中介机构有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召开关

于本次收购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

三、本次收购风险补充提示

（一）交易风险

《附生效条件的具有约束力的股份转让协议》

１．３

条款规定：“交易完成日期最迟应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下文简称“截止日期”）。 如果交易未能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且没有任何一

方应该对交易没有完成负责，则本协议在截止日期之后的一天自动终止。”同时，该协议

３．４

条款又规定：“只要双方同意，本协议可以进行修改和

／

或增订。所有修改和增订必须采用书

面形式。 ”

如果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之前未能完成对马腾公司

９５％

股份的收购， 且公司与马腾

公司股东未就延长截至日期达成一致并修改该协议，本次收购存在被终止的风险。

（二）其他风险

公司目前尚未完成对马腾公司的审计、评估、法律调查等工作，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

告及法律意见书尚未出具， 马腾公司是否具备生产经营所需全部证照以及是否存在重大

法律问题需要相关中介机构做进一步核实，广大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依据不够充分，需

谨慎投资公司的股票。 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在

完成相关调查后出具的专业报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四、补充备查文件

１

、马亭油田、东科阿尔纳油田和卡拉阿尔纳油田的地下资源利用权许可证（外文与中

文翻译不一致的以外文为准）；

２

、

Ｇａｆｆｎｅｙ

，

Ｃｌｉｎ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出具的关于马亭油田、东科阿尔纳油田和卡拉

阿尔纳油田石油储备评估报告（外文与中文翻译不一致的以外文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３２

证券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４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８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利用自有闲置流动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的任

何时点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八亿元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现公司将

本次理财产品购买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银行理财产品购买情况

序

号

公司

银行理财产

品

认购日期

认购金额

（

单位

：

万

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１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１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４．２５％

２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２０１３－１２－１０ ３．２０％

３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２－０３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４．１０％

合计

－ ２０

，

０００ － － －

二、上述理财产品购买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公司

银行理财产

品

认购日期

认购金额

（

单位

：

万

元

）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披露日期

１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１－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０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３．９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2

浙江苏泊尔

股份公司

中国银行保

证收益型理

财产品

2013-11-07 8,000 2013-11-08 2013-12-27 3.95%

３

浙江绍兴苏

泊尔生活电

器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保

本浮动收益

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１３－１１－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２７ ３．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合计

－ ３８，０００ － － － －

三、其他说明

上述投资均为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 目

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投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且有利于提高

闲置资金的收益。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